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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7－072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开封恒锐新金刚

石制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封恒锐新

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锐新”）根据业务开展需求，拟以“融资租

赁-直租”的方式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恒信”）申

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12 亿元，期限 3 年。拟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新材”）为其上述融

资租赁业务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3 年，金额为不超过

人民币 1.3亿元（担保范围包括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上述事项已经 2017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融资租赁项目方案介绍 

（一）出租人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300号名人商业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任澎 

注册资本：7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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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通恒信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承租人情况介绍 

1.承租人名称：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开封市开通公路东侧（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孙毅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树脂结合剂金刚石制品、金属结合剂金刚石制品、立方碳化硼制

品、金刚石切割线、金刚石锯片、预合金粉末材料、粉末冶金制品、纳米材料及

制品、金刚石磨具（磨料）、磨料、硬质合金及超硬材料、砂轮制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从事上述货物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

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 

恒锐新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 资产 546,760,402.35 456,679,315.53 

2 负债 502,214,344.60 407,024,736.17 

3 所有者权益 44,546,057.75 49,654,579.36 

4 营业收入 60,476,879.59 77,008,635.18 

5 净利润 -5,108,521.61 -18,960,881.08 

注：2016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7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2.共同承租人名称：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物：电镀金刚线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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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物名称 
数量及数量

单位 
购买价格 租赁物交付及使用地 

电镀金刚线

生产设备 
70 台 112,000,000.00 元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聚集区

（开通公路东侧）、河南易成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院内的生产车间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70台电镀金刚线生产设备 

2、融资金额：11,200万元 

3、租赁方式：直租 

4、租赁年利率：6.20% 

5、租赁期限：3年 

6、租金及支付方式：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分 12期，每 3个月支付一次。租赁

期限内每期以双方约定的额度偿还租金，租金在每期末支付。 

7、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海通恒信公司所有；自租赁

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公司按留购名义货价（人民币 100元）支付款项后租赁设

备所有权归还公司。 

（五）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出租人）：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承租人）：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共同承租人：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4、保证担保范围：本次担保的保证范围为全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海通

恒信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海通恒信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提前终

止情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

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海通恒信因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

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

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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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保方式：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优化恒锐新资产负债结构，盘活其固定资产，有利于提

高公司资产的利用率，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并能够快速释放电镀

金刚线产能。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于融资租赁相关设施设备的正常

使用，对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回购风险可控。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审议结果

通过了《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恒锐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

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易成新材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恒锐

新本次交易对方海通恒信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业务运营规范。恒锐新经营

运行正常、财务管理规范。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恒锐新融资租赁业务及易成新材提供担保事项，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经核查，恒锐新本次交易对方海通恒信经营资质合法有效，公司业务运营规

范，管理制度健全。恒锐新此次融资租赁一方面能够有效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结

构，另一方面可为金刚线业务的推进提供良好的外部资金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流动资金的压力。恒锐新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往期以及当期的经营运作正

常，财务管理规范。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恒锐新向海通恒信以融资租

赁方式进行融资，对易成新材为恒锐新融资租赁提供担保事项没有异议。本次担

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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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易成新材对

恒锐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2017年9月25日，公司及子公司均未发生过为其他外部企业提供对外担

保的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4,656.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23.1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4.61%。其中：公司

为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53,962.57万元，全资子公司易成新材为

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权提供反担保60,000万元，全资子公司易成新材为公司银

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1,000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恒锐新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担保的金额为19,694万元。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